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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简介 

聚源（宁波）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依据《PAS2050:2011 产品和

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》、国家发改委公布的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，对

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三路 468号内生产的家具

的碳足迹排放量进行核算，核算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～2024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1.1 核算范围和核算内容 

本次核算选取的评价方法为 B2B（gate  to  gate），即原材料生产 — 

产品制造 — 分销至客户。B2B 所涉及的过程如下图 所示： 

 

“从商业-到-商业”的商品步骤过程图” 

本次核算范围包括从原材料生产、原材料运输、产品制造。本

次核算内容为位于浙江省宁波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三路 468 号生

产的家具碳足迹温室气体排放量。由于公司未对其采购原材料运输

和产品分销过程中的能耗进行统计，根据实质性规定，原材料生产、

原材料运输和分销给商业客户部分的排放可忽略不计。  

因此，核算范围包括： 

温室气体排放—产品制造部分：家具生产过程排放。 

由于企业家具产品规格较多，不能准确统计其中一种产品在生产

期的能耗。因此，此次碳足迹按企业一年生产产品的总量所消耗的各

种能源量统计分析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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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实质性和保证等级 

（1）实质性 5%； 

（2）有限保证等级； 

（3）至少保证 10%以及数据源。 

1.3 公司信息 

公司名称 

浙江华胜智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 

生产地址：浙江省宁波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三路 468号 

职责 

监测计划的制定； 

温室气体排放量化； 

温室气体报告的编制； 

建立温室气体管理计划制定； 

监测计划的实施； 

温室气体排放清册建立； 

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和信息、维护有效的内部控制和信息

管理； 

气体相关制度和程序的建立和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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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核算方法 

浙江华胜智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碳足迹核算组依据《PAS 2050:2011 

产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》，国家发改委公

布的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开

展本次核算工作，同时应用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指南性规范开展

核算。排放源的活动数据严格遵循相关初级活动数据和次级活动数

据的质 量要求。排放因子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

2006年发布的数据以及其他权威参考文献计算得出。 

本次核算包括： 

（1）文件和记录评审（第一阶段）； 

（2）现场核算（第二阶段）； 

（3）提出整改项/关闭整改项（第三阶段）； 

（4）核算报告（第四阶段）。 

1）文件和记录评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①评审公司及智能设备产品合规合法性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生产许

可证、三废监测报告等）； 

②评审智能设备生产工艺、温室气体排放系数表、温室气体活动

数据管理表及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表； 

2）现场核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确认文件和记录评审（第一阶段）的相关内容，对温室气体活动

数据质量的评价以确定潜在误差、遗漏和错误解释的出处，考虑以下因

素： 

①对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选择和管理； 

②收集、处理、整合和报告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过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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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保证温室气体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的体系和过程； 

④温室气体信息系统的设计和保持。 

⑤支持温室气体信息系统的体系和过程。  

对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和信息的评价，审查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和信息，

从中获取证据，对温室气体量化进行评价。 

3）根据现场核算情况依据核算准则开出整改事项/关闭整改事项。 

4）撰写核算报告。 

3、核算发现 

3.1 组织及产品描述 

木工加工：根据外购板材进行裁切、打磨、钻孔等加工处理，后委

外进行喷漆等加工；木工加工工序段会产生粉尘、木板边角料、噪声。 

金属加工：外购的钢材经剪板切割成一定的尺寸，然后再进行打孔

处理，再把各种钢制部件通过焊接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委外进行表面处理、

喷涂等加工处理。金属加工工序段会产生焊接废气、金属边角料、噪声。 

最后将板材零部件及金属零部件进行组装、入库检验。 

其生产工艺流程及三废排放部位见图3-1。 

板材 裁切 打磨 钻孔 喷漆委外

钢材

剪板

冲孔 焊接 表面处理委外

激光切割

入库 组装
 

图3-1  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 

注：组装包含外购海绵、皮革等缝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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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系统边界 

系统边界内涉及的排放包括：家具生产过程排放。 

由于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未能提供生产过程的排放数

据，原材料通过汽车运输方式送到厂区，未提供运输能耗信息，也未

能提供产品分销到客户过程中的能耗，因此这部分碳排放量均不包括

在本次足迹范围内。 

3.3 温室气体排放量化 

（1）家具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根据受核算方的碳排放核算报告，

其产品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信息如下表。 

年度 2024 

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  排放量(tCO2) 825.83 

总排放总量（tCO2） 825.83 

注：2024 年实际电力消耗量为 144.8062 万 kWh 

（2）产品生产过程碳足迹量声明 

生产过程排放量(tCO2) 825.83 

产品产量（件） 162445 

生产过程碳足迹（kgCO2/件） 5.0838 

（3）核证声明 

聚源（宁波）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依据《PAS2050:2011 产品和

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》、国家发改委公布的《工

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(试行)》，对位于浙

江省宁波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三路 468 号的浙江华胜智能家具实业有

限公司生产的家具碳足迹排放量进行核算，核算期为 2024年 1月 1日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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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核算组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审核获得了家具产品碳足迹温室气

体排放相关的充分信息、程序文件、 记录和证据，并进行了评估，以

确保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有限的保证等级和实质性要求，并

符合核算目的、范围和准则。 

经核算：选取 B2B 的评价路径，公司的产品碳排放范围包括产品

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。核算确认公司的产品生产过程碳足迹声明如下： 

 

生产过程排放量(tCO2) 825.83 

产品产量（件） 162445 

生产过程碳足迹（kgCO2/件） 5.0838 

 

 

 


